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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沈機集團昆明機床股份有限公司 
SHENJI GROUP KUNMING MACHINE TOOL COMPANY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300) 

 

關於土地收儲事項的進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

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本土地收儲及房屋徵收事項進展公告為公司於 2016 年 11 月 15 日發佈的本公司與昆明市

盤龍區人民政府茨壩街道辦事處簽訂《昆機土地收儲補償協議》及《房屋徵收補償協議》（公

告編號：2016-053）；及 2016 年 12 月 6 日發佈了交易雙方在主協議的基礎上簽訂了《土地收

儲補償協議之補充協議》及《房屋徵收補償協議之補充協議》（公告編號：2016-067）；及

2016 年 12 月 8 日發佈了《土地收儲及房屋徵收事項公告》（公告編號：2016-073）；及 2016

年 12 月 21 日發佈了《與昆明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簽署房屋土地租賃協議公告》（公告編

號：2016-077）；及 2016 年 12 月 23 日發佈了《本公司 2016 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公告編號：2016-081）。 

 

上述事項已經本公司董事會、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並且事項已獲昆明市人民政府批准。 

 

2016 年 12 月 27 日本公司收到昆明市盤龍區財政局茨壩財政所按協議規定支付的土地收

儲及房屋徵收補償款人民幣 423,127,261 元整。 

 

上述土地收儲及房屋徵收其他工作，根據雙方協議規定尚在進行中，公司將根據本次土

地收儲進展情況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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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機集團昆明機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昆明, 2016 年 12 月 27 日 

 

於本公佈日期,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王興先生, 常寶強先生, 張曉毅先生, 金

曉峰先生； 非執行董事: 張濤先生, 劉岩先生, 劉海潔女士, 張澤順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楊雄勝先生, 唐春勝先生, 陳富生先生, 劉強先生。 

 


